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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1�年3月 5日披露了《关于子公

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根据东方略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持

有东方略23.22%股份，东方略董事会由7名董事构成，其中2人为公司推荐。 公司不直接参与东方略管理

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安排等公司治理活动。 因此，综合上述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及公司治理等情况，为东

方略第一大股东，但公司暂未对东方略形成控制，东方略属于参股子公司。 为使内容表述更加清晰，特进

行如下更正：

1、更正前：

公告标题：关于子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更正后：

公告标题：关于参股子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2、更正前：

风险提示：治疗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VGX-3100项目）的首个III期临床试验（REVEAL� 1阶

段）进展是相关新药研发的阶段性进展，后续临床试验所需时间及试验结果，仍然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本次试验进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更正后：

风险提示：1.公司持有东方略23.22%股份，东方略董事会由7名董事构成，其中2人为公司推荐。 公司

不直接参与东方略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安排等公司治理活动。因此，综合上述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及

公司治理等情况，为东方略第一大股东，但公司暂未对东方略形成控制，东方略属于参股子公司。

2.由于原研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VGX-3100对于后续临床试验可能较

长，试验结果、有权部门审批结果及能否顺利上市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近期业绩不产生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更正前：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展健康” ）于 2021�年 3�月3�日收到公司子公司

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略” ）的告知函，东方略的美国合作方…

更正后：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展健康” ）于 2021年3月3日收到公司参股子公司

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略” ）的告知函，东方略的美国合作方…

4、更正前：

VGX-3100后续临床试验所需时间及试验结果，仍然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本次试验进展对公司近

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更正后：

由于原研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VGX-3100对于后续临床试验可能较

长，试验结果、有权部门审批结果及能否顺利上市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近期业绩不产生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后附更正后的《关于参股子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1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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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

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持有东方略23.22%股份，东方略董事会由7名董事构成，其中2人为公司推荐。公司不直接参与

东方略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安排等公司治理活动。因此，综合上述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及公司治理等

情况，为东方略第一大股东，但公司暂未对东方略形成控制，东方略属于参股子公司。

2.由于原研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VGX-3100对于后续临床试验可能较

长，试验结果、有权部门审批结果及能否顺利上市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近期业绩不产生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展健康” ）于2021年3月3日收到公司参股子公司

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略” ）的告知函，东方略的美国合作方Inovio�

Pharmaceuticals,� Inc.（NASDAQ：INO）（以下简称“Inovio” ）公司宣布了其与东方略联合研发的一

项DNA治疗药物VGX-3100与器械CELLECTRATM� 5PSP联合治疗HPV-16/18相关宫颈高度鳞状上

皮内病变（HSIL）的首个III期临床试验（REVEAL� 1）的积极结果，在全部可评估受试者中，达到临床

疗效的主要终点和所有次要终点。

一、试验相关情况

VGX-3100是东方略与Inovio公司在DNA免疫治疗领域的重点合作开发项目， 用于治疗由人类乳

头状瘤病毒（HPV）导致的癌前病变，东方略拥有产品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开发、

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目前已经取得中国CFDA的三期临床试验批件，正在中国同步开展三期临床

试验。

VGX-3100一旦获批上市，将是全球首个被开发用于治疗HPV相关癌前病变（宫颈癌前病变、肛门

癌前病变、外阴癌前病变等）的非手术治疗手段，也是全球第一个DNA�药物。在全球范围内，这三个适应

症目前均无手术之外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方面暂为空白。

目前VGX-3100正在开展两个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包括REVEAL� 1（关键性III期试验）和

REVEA� L2（验证性III期试验），旨在评估和验证VGX-3100的安全性、耐受性、免疫原性和有效性。

REVEAL� 1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本项临床试验招募了201名HPV-16/18相关宫

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

本次REVEAL1研究中，共入组201名受试者（ITT），其中有8名受试者脱落，没有取得最终数据，可

评受试者人数为193人（mITT）。 主要终点为第36周同时实现HSIL病变组织学转归和HPV16／18病毒

清除的比例。在可评估受试者人群中，治疗组结果为23.7%（31/131），安慰剂组为11.3%（7/62），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22;� 95%CI:� 0.4,� 22.5），达到主要终点。 临床疗效次要终点也全部达成，包括：a） 宫

颈HSIL病变转归为正常组织并且HPV16/18病毒清除；b）仅宫颈HSIL病变转归；c)�宫颈HSIL病变转归

为正常组织；d)�仅HPV� 16/18�病毒清除。

在安全性方面，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例数为0，多数不良反应受试者均可自行缓解，可被归为

轻度至中度范围，与早期临床试验一致。

二、后续工作及风险提示

Inovio将继续对REVEAL1受试者在最后一次给药后进行18个月的安全性和持久应答率的随访。与

此同时，REVEAL2的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受试者开始入组。

由于原研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VGX-3100对于后续临床试验可能较

长，试验结果、有权部门审批结果及能否顺利上市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近期业绩不产生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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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

公 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德展健康” )对贵所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42号《关

于对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组织了核查及落实，现将落实情况回复如

下：

问题一、结合2020年度你公司在东方略的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安排、重大

事项决策机制等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及其变动情况，说明你公司能否控制东方略，你公司将

其认定为“子公司” 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进展公告》中所称“公司子公司北京东方略生物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表述是否准确，是否构成误导性陈述。 如不准确，请及时更正相关信息并履行

披露义务。

回复：

2019年10月24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东方略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拟对东方略增资30,000万元人民币，持有东方略不低于23.2%股份。 2019年12月16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拟以30,000万元人民币认购东方略新增3,615万股股份， 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东方略股份比例为

23.22%，并对东方略董事会及监事会进行改选，拟推荐2名董事及1名监事。 2020年1月2日，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截至2020年1�月25日，公司已按增资协议要求支付了增资款

20,000万元人民币，依据协议剩余增资款将根据东方略资金需求进行安排。 2020年1月14日、2020年2月

3日，东方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三四十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换届选

举和监事变更的议案。 2020年2月20日，东方略完成了股东变更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直接持有东方略3,615万股股份，占东方略总股本的23.22%，为东方略

第一大股东，东方略所有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3,615.00 23.22

2 上海仟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30.00 15.61

3 仇思念 1,893.00 12.16

4 世耀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230.00 7.90

5 嘉兴星空倍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0.00 6.68

6 陈明键 1,035.00 6.65

7 深圳市熔岩奕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6.42

8 杨维平 1,000.00 6.42

9 达孜东方高圣夏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70.00 4.95

10 上海展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00 4.01

11 张驰 530.00 3.41

12 融智开普创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400.00 2.57

合计 15,568.00 100.00

根据东方略公司章程约定，东方略董事会由7名董事构成，其中2人为公司推荐。 公司不直接参与东

方略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安排等公司治理活动。

因此，综合上述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及公司治理等情况，公司为东方略第一大股东，但公司暂未对

东方略形成控制，东方略属于参股子公司。 更正信息详见更正公告。

问题二、说明《进展公告》所称的Inovio公司与东方略联合研发的具体含义，并说明双方具体合作模

式，包括但不限于东方略在VGX-3100研发、生产、商业化推广应用涉及的专利权属、收益分配中享有的

权利、需承担的义务，以及双方合作期限等具体情况；说明前述合作关系是否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文

本或承诺文件等约定形式加以确定；说明“东方略拥有产品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开

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 的授权方、授权期限、授权内容等具体情况，说明前述“独家权利” 是否以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文本等形式予以确定。

回复：

东方略全资子公司北京阿波罗土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阿波罗土星” ） 与 Inovio�

Pharmaceuticals�（中文名：一诺维奥）于 2017年12月29日签订授权引进及合作协议（License� and�

Colaboration� Agreement）,�协议明确约定，一诺维奥对阿波罗土星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台湾）开发、使用、生产、销售、进口、市场推广VGX-3100�及标的产品的专利、专有技术及合作知识

产权权益做出独家的授权许可。 合同期限为18�年，自合同生效之日即2017年12月29日起开始计算。

关于VGX-3100产品，基于阿波罗土星的要求，一诺维奥将向阿波罗土星（或阿波罗土星指定的第

三方生产企业）转移一诺维奥的生产技术，以使阿波罗土星（或第三方生产企业）能够使用一诺维奥的

生产技术来完成VGX-3100、输送装置及标的产品的生产，并复制一诺维奥（或其生产企业）所采用的

工艺流程。 如果适用，基于阿波罗土星的要求，一诺维奥应（并尽其合理商业努力促使其第三方生产商）

对技术的转移与阿波罗土星进行合作、协助（包括现场协助），基于阿波罗土星的合理请求进行与生产技

术转移及实施相关的技术咨询，并协助阿波罗土星或其第三方生产商使用一诺维奥下列生产技术。

关于知识产权权属，协议相关的由阿波罗土星人员独自做出的发明及其它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阿

波罗土星。 协议相关的由一诺维奥人员独自做出的发明及其它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一诺维奥。 协议相关

的双方共同做出的发明及其它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双方共有。

交易条件包括：阿波罗土星向一诺维奥支付首笔许可费用2300�万美元以及里程碑款、特许费（自产

品上市日起10年） 及其它付款。 协议明确约定阿波罗土星拥有在合同约定区域内为分销而生产

VGX-3100、输送装置及标的产品的独家排他权利。

协议经合同双方签字并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及其所有与其有效性、解释、违反或履行相关的

问题，应根据美国纽约州法律进行解释执行。

问题三、你公司是否与东方略存在合作安排，如有，请说明具体合作方式、合作范围，并结合金城医药

与东方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说明你公司与东方略的合作安排是否与金城医药和东方略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存在矛盾，相关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北京东方略生物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签署了《增资协议》。 公司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

其合法拥有的现金出资30,000万元认购标的公司本次新增3,615万股股份， 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金额

26,385万元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 东方略原股东一致同意将东方略的注册资本由11,953万元增加

到15,568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东方略23.22%股份，为东方略第一大股东。 除上述协议外，公司未

与东方略签署其他合作协议， 因此公司与金城医药和东方略之间的协议不存在矛盾， 相关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问题四、请补充披露VGX-3100研发的主要时间过程、当前所处的具体研发或试验阶段，以及后续

所需的研发及审批流程，并结合境内外原研药的平均研发周期，进一步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VGX-3100项目一期临床试验从2008年5月开始，2011年3月结束。 2011年4月开始二期临床试验，

2015年4月结束，相关结果已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The� Lancet。 三期REVEAL� 1临床试验开始时间

为2017年6月13日，2021年3月1日试验36周有效性数据公布，基于mITT人群分析，试验达到主要终点，

即第36周同时实现HSIL病变组织学转归和HPV16／18病毒清除的受试者比例，治疗组病人明显高于对

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次要终点也全部达成，包括：a）宫颈HSIL病变转归为正常组织并且HPV16/18病

毒清除；b）仅宫颈HSIL病变转归；c)�宫颈HSIL病变转归为正常组织；d)�仅HPV� 16/18�病毒清除。

Inovio将继续对REVEAL� 1受试者在最后一次给药后进行18个月的安全性和持久应答率的随访，

预计将于2021年科研会议上展示REVEAL� 1数据结果。 REVEAL� 2临床试验已于2019年下半年启动，

计划入组198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按照2:1的比例随机入组。给药方案为：第0、4、12周给药，第36周评价有

效性终点，第40周评价安全性。 目前，东方略正在独立开展该项目在国内的三期临床试验，计划在24家研

究中心开展试验，东方略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协助开展临床研究入组前期的相关工作。

根据境内外原研药的实际情况，根据原研药研发难度不同，所需研发周期不等，一般临床I期试验入

组20-100个健康实验对象，主要研究药物对于人体的安全性。 临床II期耗时几个月到2年左右，几百个患

病实验对象，主要研究药物有效性及安全性。 临床III期试验耗时 1-4�年左右，几百至数千患病实验对

象，研究药物有效性及继续研究对病人的安全性。

三期临床试验结束之后，药物申请者可提交一份新药申请，申请批准这款药物在美国销售。 FDA（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的治疗特性，在审查程序上分为“标准审查” 和“优先审查” 两类，审

批时间分别为10个月内和6个月内。 此外，还可申请快速通道，一旦符合快速通道的药品，FDA必须在60

天内做出决策。

由于原研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VGX-3100对于后续临床试验可能较

长，试验结果、有权部门审批结果及能否顺利上市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近期业绩不产生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五、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

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通过电话沟通、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

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交流，沟通内容均为公开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

则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问题六、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并向本所提供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及中登深圳分公司2021年3月9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三期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3）前3个月（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3月4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021年3月1日，Inovio公司在其公司官网宣布了一项DNA治疗药物VGX-3100首个III期临床试验

（REVEAL� 1）的积极结果（官网新闻链接：https://www.inovio.com/）。 2021年3月2日至2021年3月

3日，国内部分媒体如新京报（新闻：INOVIO公司DNA创新药Ⅲ期临床试验获积极结果）、腾讯网（新

闻：INOVIO宣布REVEAL� 1积极结果）等关注并报道了上述信息。 2021年3月3日，公司关注到了上述

信息并于同日收到东方略关于上述信息的告知函，随后公司依据东方略函件进行了信息披露。

公司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向深交所提供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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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长龄液压”）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３９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４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６００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７３３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根据《江苏长龄液

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４２．０８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３２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

，

９０１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１６３９４％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长龄液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７６０

，

４７６０

末“

５

”位数

９１４７７

，

７１４７７

，

５１４７７

，

３１４７７

，

１１４７７

末“

６

”位数

５６２０９９

末“

７

”位数

４１２５４７９

，

６１２５４７９

，

８１２５４７９

，

２１２５４７９

，

０１２５４７９

，

０５５９６４３

末“

８

”位数

３０７０７６０３

，

６５６４０８８７

，

７７０５９６２６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长龄液压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１

，

９０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长龄液压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

，

０４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１９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购，其余

３

，

０４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１３

，

１９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３

，

８８９

，

４７０．０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４０ ３００

２

戴洪斌 戴洪斌

３９．４０ ３００

３

章安 章安

３９．４０ ３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结果

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的比例

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Ａ

类（公募养老社保）

１

，

０４１

，

２８０．００ ２６．７７％ １

，

２３６

，

４６７ ５０．８３％ ０．０１１８６６７３％

Ｂ

类（年金保险）

７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４％ ６０２

，

６４０ ２４．７８％ ０．００８２７４８３％

Ｃ

类（其他）

２

，

１１９

，

１９０．００ ５４．４９％ ５９３

，

２９３ ２４．３９％ ０．００２８００６２％

合计

３

，

８８９

，

４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３２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２５３８１％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９７６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２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４９

号）。本

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

。其中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数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获配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５％

。发行人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

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

８

，

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９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九联科技”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通过

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

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

，

１９５

，

４２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１

，

６５０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７２６２５％

。

配号总数为

１４３

，

３０１

，

１８０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４３

，

３０１

，

１７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１４．７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８５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９５０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７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５０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３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５８９３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西力科技”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

492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西力科技” ，扩位简称为“西力科技” ，股票

代码为“688616”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3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750 万股，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87.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

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93.75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68.75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根据《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和《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493.6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10%（即 356.2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37.5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25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96717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T+2 日）

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国金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认购结果如下：

1、实际认购股数：1,875,000 股

2、实际认购金额：13,781,250 元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4,225,809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04,559,696.15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4,191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7,803.85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1,375,00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57,106,250.0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785,556.74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依据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

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西力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

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848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85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

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

506,344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05%，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 4.23%。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4,191 股， 包销金额为

177,803.85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0.06790456%，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6450933%。

2021 年 3 月 1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

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8826138、021-68826809

发行人：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2

日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招商中债

-0-3

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债ETF

基金主代码 5110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招商中债-0-3年长

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中债

-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3月1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3月15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

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起暂

停申购赎回业务

注：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场内简称为长三角债，扩位证券简称为长三角地方债ETF。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

基金）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

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并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以

下简称：议案），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具体安排请见2021年2月10日发布的《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将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日（2021年

3月15日）起暂停申购赎回业务。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议案，则本基金将

不再恢复申购赎回业务。 如议案未获通过，则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业务的安排详见本基金

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www.

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90�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21-01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股东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1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梦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磐金置业” ）递交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智梦控股于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3月10

日期间，通过深港通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6,807,600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11%，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100米路北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3月9日—2021年3月10日

股票简称 山东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00568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增持股东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智梦控股 H股 1,680.76 2.11%

合 计 1,680.76 2.1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智梦控股 2,369.24 2.97% 4,050.00 5.08%

磐金置业 1,620.00 2.03% 1,620.00 2.03%

合计持有股份 3,989.24 5.00% 5,670.00 7.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89.24 5.00% 5,670.00 7.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智梦控股于2021年3月1日签署了《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计划自该报告书披露之日起，初步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

或合法自筹资金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竞价和大宗交易等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关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